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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开展中国技术创业协会“科技创业导师”入

库备案工作的通知》(后简称通知)转发给你们， 请各单

位积极宣传并广泛动员，推荐符合条件的“科技创业 导师

”入库备案，市科技局将以中国技术创业协会颁发的《中 国

技术创业协会科技创业导师聘书》为准作为今后市级科技

企业孵化平台认定、备案、考评工作中“科技创业导师”身

份的认证依据。入库备案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1、根据《关于开展中国技术创业协会“科技创业导师”

入库备案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申报人应已被我市国家级、省

级、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大学科技园聘任为创

业导师，并具备《通知》要求的基本条件。聘任单位作为推

荐单位向市科技局出具推荐函。

2、申报人依据通知要求填写《科技创业导师申请表》

,并提供通知中要求的相关能力及资格证明材 料，推荐

单位审核后，出具推荐函。 2022 年 8 月 25 日前将《科

技创业导师申请表》、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的推荐函以及相

关证明材料邮寄至大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 联盟，并将《科

技创业导师申请表》电子版及签字盖章扫描



文件和相关证明材料，以“【导师申请】姓名+单位”为邮

件标题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3、大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联盟将对申报人和申报材料

进行申报资格预审查，预审查通过后由市科技局统一向中国

技术创业协会推荐。

联 系 人 ：刘 俊 0411-86669779(联盟)

徐亚鹏0411-39989876(市科技局)

邮寄地址： 大连市甘井子区虹港路2 号 206 室

邮 箱： dutsti20210163.com

1: 《关于开展中国技术创业协会“科技创业导师” 入库备

案工作的通知》

2: 《推荐函》 (模版)

大连市科学技术局

2022年 8 月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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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创业孵化行业组织、国家级创业孵化载体及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科技创业导师队伍建设，充分发挥科技创业导师在创

新创业过程中的支撑作用，全面激发并聚合全社会创新创业智力

资源，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创业事业高质量发展，促进各地区之间

双创活动的交流，提升中国技术创业协会“创孵中国”行动的质

量，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将组织开展“科技创业导师”入库备案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(一)科技创业导师主要包括以下人员：

1.拥有成功创业经验的企业负责人;

2.投融资、法律、财务、管理咨询等方面的专业人士;

3.科创服务机构、创业孵化机构、相关行业组织的负责人及

专家;

4.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中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;

5.其他领域具有相关经验实践工作者。

(二)科技创业导师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

1.政治立场坚定，遵纪守法，坚持原则，办事公正;

2.具备创新创业精神，创新创业经验丰富，充满热情、乐于

奉献，愿利用自己的成功经验、专业特长、特色资源反哺社会;

3.能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、创新创业团队、创业者提供持续

性、导向性、专业性、实践性辅导服务，能满足创业孵化载体、

创新创业企业或团队对创业导师的需求;

4.有资金、人才、技术、市场、产业等资源，愿意积极为辅

导企业对接相关资源;

5. 已被各省市地区主管部门、创业孵化行业协会、国家级孵

化器或众创空间等相关单位聘任为创业导师，并从事创业辅导或

企业培育工作三年以上，有三个以上成功辅导案例或两个以上投

资案例;

(三)除以上基本条件外，申报人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B 轮以后创业企业创始人，独角兽、上市公司或知名行业

企业高管;

2. 国内外知名投融资机构合伙人以上人员;

3.知识产权、企业管理咨询、财税法务等专业服务领域专家，

拥有 10 年以上相关经验的合伙人以上人员;

4.具有辅导经验的创业孵化资深管理人员，拥有 10 年以上

企业管理或孵化器高管经历，原则上应为国家级载体;

5.高校院所具有丰富市场化、产业化实践经验的工作者和研

究者，教授、研究员或同等水平以上人员。



(一)科技创业导师申报人依据条件和要求填写《科技创业

导师申请表》并提供相关能力及资格证明文件，经推荐单位审核

盖章后，报送至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科技创业导师工作办公室。推

荐单位原则上为已聘人申请人为导师的省市地区主管部门、创业

孵化行业协会、国家级孵化器或众创空间等。

(二)创业导师工作办公室对申报人和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

查和资料评审，并将评审结果对外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原则上

备案导师中创业孵化机构管理人员的数量不超过备案导师总数

的 30%。

(三)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对公示无异议的导师进行备案，并

颁发《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科技创业导师聘书》。

(一)请申报人或推荐单位于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将加盖推

荐单位公章《科技创业导师申请表》和相关证明材料邮寄至中国

技术创业协会科技创业导师工作办公室，并将《科技创业导师申

请表》电子版及签字盖章扫描文件和相关证明材料，以“【导师

申请】姓名+单位”为邮件标题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(二)本批次入库备案工作推荐截止日期后，符合条件的新

申请人员可通过以上推荐渠道常年提交相关资料，协会将分批组

织评审。

(三)科技创业导师备案有效期2 年，截止日前对导师创业



辅导工作开展考核，通过后予以重新备案。

(四)申请人及有关证明单位须对所提交资料真实性负责。

如发现有关业绩及认证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，协会有权将其除名

并予以公布。

联 系 人 ：于 乔 010-63987462(协会)

范 婧 028-86057698(导师工作办公室)

邮寄地址：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2 号恩菲科技大厦A座中

区 528 室 100038

邮 箱： chuangfu_cn@163.com

附件：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科技创业导师申请表

二O二二年人月点日



附件3：

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

照片

工作单位 职 务

单位属性 ]企业 孵化器 高校院所□金融类专业机构□管

理咨询类专业机构 ]其他专业服务机构□其他

所服务机构

(可多个)

所服务地区

(可多个)

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

微信号 联系地址

职称/所获
资格认证

邮 编

学 历

博士研究

生□硕士研

究生□本科

口大专

辅导特长

投融资 企业上市 □技术□市场□销售

人力资源□企业管理□法律 □财税□知识产权

政策解读□行业分析□战略规划□其他

如可作报告
分享，请列出
擅长主题

熟悉的技术
领 域
(如是技术
专家，可填)

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新材料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口先进制造□航空航

天及交通 光机电一体化□环境保护□地球空间与海洋□农业□石油化工

人文社科 其他



辅导工作开展情况(重点介绍对企业所开展辅导工作及辅导成功案例，限500字):

主要社会兼职及导师受聘情况(如有可列出):

(推荐单位原则上为已聘请为导师的省市地区主管部门、创业孵化行业协会、国家级孵化器或众创空间等，

如主管部门无法盖章，可提供聘任相关佐证材料，由申请人单位推荐)

推荐单位(盖章):

年 月 日

注：1、请在表格外另附个人近期风采照(用于导师风采展示)并标明“姓名+单位”。



附件4：

大连市科学技术局：

为我单位聘任的创业导师，从事创业辅导(或

企业培育)工作三年以上，有三个以上成功辅导案例(或两

个以上投资案例),符合《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关于开展中国

技术创业协会“科技创业导师”入库备案工作的通知》的相

关“科技创业导师”入库备案要求。现推荐 参加

中国技术创业协会“科技创业导师”入库备案。

推荐单位(公章):

推荐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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